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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形式审查要点
（科技与社会服务处）

申请资格

1. 申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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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证书授予日期在2024年3月20日前，或有2名同领域高
级职称专家推荐；

非全职聘用人员，应在申请书中填写在湖南文理学院的聘任岗位、聘任期限及每年在湖南
文理学院工作时间，且应与聘用合同一致；

在读（全脱产）研究生不能作为负责人申请各类项目。在职研究生只能通过其人事关系所
在的单位申请，并提供导师同意函；

无工作单位或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人员依托我校申请面上、青年项目的，须应当在申
请书基本信息表和个人简历中如实填写工作单位信息，并与湖南文理学院签订书面合同；

. 年龄限制：

1 青年基金：男性1989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1984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2 优青：男性1986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1984年1月1日（含）后出生；

3 杰青：男性1979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1976年1月1日（含）后出生；

4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人1969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5 基础科学中心：A类项目申请人1964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B类项目申请人和骨干成
员均1969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且平均年龄不超过50周岁。

限项申请规定

3. 已做限项自查（特别注意： ISIS系统只提供辅助限项检查，系统中能提交申请书并不表明申
请人和参加者一定不超项！）

1 上年度获得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不包括集成项目和指
导专家组调研项目）、联合基金项目（指同一名称联合基金项目），本年度不得作为申
请人申请同类型项目；

2 除特别说明外，申请当年资助期满的项目（2024年12月结题）不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
数，初审不予受理的项目申请不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

3 具的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申请（包括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和正在承
担（包括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项目总数合计限为2项（具体项目类别见指南）；不具有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和作为负责人正在承担的项目数合计
限为1项，作为主要参与者申请和正在承担的项目总数合计限为2项；

4 国家科技人才计划统筹相关规定。同层次国家科技人才计划只能承担一项，不能逆层次申
请；在同层次以及上一层次国家科技人才计划任何一类支持期内和支持期结束后，不得申
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同层次国家科技人才计划任何一类支持期内和支持期结束
后，不得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5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统筹相关规定。对以下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科研人员同期申请和承担的
项目（课题）数原则上不得超过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大项目（限项目负责人和课
题负责人）、基础科学中心项目（限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成员）、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限部门推荐类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具有高级职称的主要参与者）；重点研发计划（不
含青年科学家项目、科技型中小企业项目、国际合作类项目；限项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
人）；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不含青年科学家项目，限项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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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管理学部要求：作为项目负责人近5年（2019年1月1日后）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但3月20日前尚未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颁发的《结项证书》的（如有需加盖
公章并扫描上传至附件），以及同年作为负责人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人员，不
能作为申请人申报管理科学部项目（优青、杰青除外）；

7 化学学部、医学部要求：为使科学家集中精力开展研究工作，2023年度获得高强度项目
（如重点项目、重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高强度组织间国际合作研究项目、重大项目、
重大研究计划、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等）资助的项目或
课题负责人，以及申请项目与申请人承担的其他国家科技计划研究内容有重复者，2024
年度申请低资助强度项目时原则上不再给予支持。

8 杰青延续资助、创新研究群体、重大科研仪器研制、基础科学中心、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的特殊限项要求详见指南。

基本信息（申请书简表）

4. 1 请准确填写所在院系所信息，以便于学院进行审核。
5. 申请代码：

1 应按照2024年最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代码填写（尽量选择到二级申请代码4位数字），
项目指南对申请代码选择有特殊要求的，请参照指南执行；

2 填写申请书简表时，请准确选择“申请代码1”及其相应的“研究方向”和“关键词”内
容；

3 生命学部的面上、青年项目的申请代码1必须写到二级代码。
6. 项目起始时间：

1 面上、联合基金： 2025.1.1-2028.12.31；
2 青年、优青： 2025.1.1-2027.12.31；
3 杰青、重点、重点国合、仪器、创新研究群体、基础科学中心：2025.1.1-2029.12.31；
4 其他项目请参照指南规定年限，除特殊说明的以外，申请书中的起始时间一律填写 2025

年 1月 1日；结束时间按照各类型项目资助期限的要求一律填写 20**年 12月 31日。
7. 精准选择研究属性：

1 根据申请书研究内容从“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和“目标导向类基础研究”中选择一类
研究属性。“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是指选题源于科研人员好奇心或创新性学术灵感，
且不以满足现阶段应用需求为目的的原创性、前沿性基础研究；“目标导向类基础研
究”是指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或国家需求为牵引的基础研究；

2 重点、面上、青年项目继续试点分类评审，其他项目也应注意准确填写。
8. 主要参与者：

1 申请人填写主要参与者时不再列入学生，只需将参与项目的学生人数填入总人数统计表
中。

2 人数统计表中除了主要参与者和学生的人数，还需要把申请人本人计入。
9. 合作研究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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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与者中如有湖南文理学院以外的人员，即视为有合作研究单位（境外单位不视为合
作单位），每个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2个（特殊说明的除外）；

有合作单位的项目申请时应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单位承诺书、申请人和参与
者承诺书”（申请书最后两页）中合作研究单位的公章加盖和项目人员签名，由学院汇总
提交至科研院，否则学校不予最终提交；其中涉及经费外拨的项目应有分预算（即合作单
位根据自身承担的研究任务编制的预算说明书）需经合作方主要参与者签字（在预算表空
白处），并扫描上传至附件中，原件请负责人自行保存备查。

. 合作单位名称填写无误：在参与者所在单位处填写，合作研究单位信息由信息系统自动生

成。请务必确认合作研究单位名称为在基金委系统中注册的依托单位全称，或者法人单位全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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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参与人员单位名称一律填写为“湖南文理学院”；

合作单位名称必须为一级单位（错误示例：XX大学XX学院，XX大学XX医院）；

合作单位人员工作单位名称与合作单位公章完全一致。
. 确认个人信息真实准确：

1 申请人和参与人的姓名、唯一身份证件的号码、工作单位、依托单位正式聘用的职称、
学位等信息准确、真实、无误（与人事档案一致）；

2 申请人要与参与人本人核实信息，避免参与人个人信息、邮箱等信息输入错误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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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组主要参与者”信息简表中的个人信息应与参与者个人简历中的信息保持一致；

3 申请人应确认项目申请人、主要参与者均未超项；

4 多个项目有共同参与人的，出现的职称应一致。

12.
预算编报：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预算表编制说明》的要求如实填报，坚持“目标相关性、

政策相符性、经济合理性”的基本原则。

1 包干制项目（青年、优青、杰青）无须编制项目预算；

2 其他项目为预算制项目，应结合项目平均资助强度，按照研究实际需要合理填写各科目
预算金额，只需编报直接费用预算；

3 预算数据以“万元”为单位，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各类标准或单价以
“元”为单位，四舍五入精确到个位；

4 预算说明书应按“设备费、业务费、劳务费”三个类别填报，各科目与预算表中的金额
完全一致；

5 预算说明书应对各科目预算，结合科研任务按支出用途进行说明，其中，对单价≥50万
元的设备详细说明，对单价＜50万元的设备费用分类说明。劳务费、专家咨询费清晰列
出计算过程；

6 专家咨询费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编制，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的专家咨询费标准为1500-
2400元/人天(税后)；其他专业人员的专家咨询费标准为900-1500元/人天(税后)。院士、全
国知名专家，可按照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的专家咨询费标准上浮50%执行；且不得支付
给参与本项目及所属课题研究和管理的相关人员；

7 不宜出现办公用品（纸张，硒鼓，打印机等）、通用设备（电脑，扫描仪，投影仪
等）、博士生培养津贴（博士培养费）、硕士津贴、工资、业务招待费、餐费、汽油
费、专利维护、专利年费、论文润色等字样；

8 有合作单位的项目应说明合作研究单位资质与资金外拨情况，不需要拨付经费的须注明
“经双方协商约定不外拨资金”；

9 其他来源资金，是指从依托单位和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如有，应在预算说明中对其他
来源资金的来源和主要用途做简要说明。

各项目具体要求

13. 面上项目：

1 每年工作时间应不少于6个月，项目资助期限为4年。

14.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 资助期限为3年；

2 实行经费包干制：不再区分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每项30万元。

15. 重点项目：

1 资助期限为5年，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2 注意避免项目名称覆盖整个领域或方向；

3 申请人必须在申请书的“附注说明”栏中准确选择所申请领域的名称，并按要求填写对应
的申请代码，否则不予受理；

4 附件中提供5篇申请人本人近5年（2019年以来）公开发表的与本次申请内容相关的代表性
论文电子版文件。

16.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1 项目名称一般应填写“研究领域”，而不是具体的研究课题名称；

2 保证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研究时间在 9个月以上，与境外单位没有正式聘用关系；

3 实行经费包干制：优青200万/项， 杰青400万/项（数学和管理科学为280万/项）；

4 杰青：申请书摘要部分填写申请人的“主要学术成绩”。

17.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1 保证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研究时间在 6个月以上；

2 学术带头人1人，研究骨干不多于5人，具有长期合作基础；研究骨干与申请人应属于同一
依托单位；

3 资助期限5年，直接费用1000万元/项，间接费用200万元/项（数学和管理科学直接费用800
万元/项，间接费用200万元/项）

18.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1 多学科交叉科研团队，学术带头人1人，本领域国际知名科学家，正高级职称；骨干成员
不多于4人，具有高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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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助期限为5年，直接费用不超过6000万元（数学和管理科学不超过5000万元）。

3 A类项目：申请人1964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B类项目：申请人1969年1月1日（含）
以后出生，申请人和骨干平均年龄不超过50岁。

19. 国家重大仪器研制项目：

1 资助期限5年；合作研究单位不超过5个；

2 申请人为高级职称，自由申请类直接费用预算应小于1000万元/项；部门推荐类直接费用
预算应大于或等于1000万元/项。

20.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1 资助期限5年；申请人有高级职称，正在承担或承担过3年期以上基金项目；合作者境外
独立主持实验室或重要科研项目，具有相当于副教授以上的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2 除中文申请书外，还需提供：

a. 英文申请书：可在信息系统中下载填写并作为附件材料一并提交。中英文申请书上的项目
名称、双方单位和负责人等信息应严格一致；

b. 合作协议书：双方共同签字，其他具体要求参照《合作协议书》范本，协议书中的项目名
称、双方单位和负责人等信息均应与申请书严格一致；

c. 合作者在所在国（或所在地）主持与申请项目内容有关的研究项目证明材料或近 3年发表
的与申请项目内容有关的论文；

d. 外方合作者针对英文申请书的确认函，在合作者所在单位正式信函用纸上打印，如外方合
作者在英文申请书上签字，可不用确认函。

21. 外国学者研究基金：

1 资助期限为1年或2年，须保证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研究时间在 9个月以上；

2 外国青年科学基金要求取得博士学位6年以内，外国优秀学者研究基金要求取得博士学位
15年以内和高级职称，外国资深学者研究基金要求较高学术造诣和国际影响力与高级职
称；

3 交叉科学领域的申请，仅开放层次2（外国优秀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和层次3（外国
资深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4 申请书语言为英文（同时需提供申请项目的中文题目、中文摘要和中文关键词）；

5 附件中应上传：

a. 项目申报协议书。该协议书须使用协议书模版,有湖南大学法人签名（章）和公章，只加
盖科研管理部门、二级学院章等部门公章的无效；

研究工作的时间在9个月以上”
b. 与湖南文理学院签订的聘用合同。应体现申请人“需保证资助期限内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基础

。

c. 外国青年和外国优秀青年项目还应上传申请人博士学位证书。

22.
联合基金项目：

1 可申请外省市的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鼓励申请人与当地具有一定研究实力和研究条
件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或企业开展合作研究；对于内蒙、宁夏、青海、西藏、广西、
海南、贵州、云南、甘肃 9个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地区，必须联合该地区本地具有一定研
究实力和研究条件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或企业才可申报。

2 资助类别选择“联合基金项目”，亚类说明选择“培育项目”或“重点支持项目”或
“集成项目”，附注说明选择相应联合基金名称（如“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企
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3 “申请代码1”应按照指南要求选择，“申请代码2”可自主选择；

4 “领域信息”根据项目研究领域选择相应的领域名称，“主要研究方向”还需要选择指
南中对应的研究方向名称。

5 “培育项目”和“重点支持项目”合作单位不超过2个，“集成项目”合作单位不超过4
个；“培育项目”资助期限为3年，“重点支持项目”和“集成项目”资助期限为4年。

23. 交叉科学部项目：

1 集中接收期包括：优青、杰青、创新研究群体、基础科学中心、外国学者研究基金；

2 申请条件：（1）拟开展的研究工作须具有明显的交叉科学研究特征，具有开展交叉科学
研究的必要性；（2）申请人具备至少两个不同一级学科的教育背景（包括本科、硕士、
博士阶段）或者具有开展跨学科交叉科学研究的经历，且本人在其中发挥过关键作用；

3 交叉科学部所有项目申请须使用交叉科学部专用申请书；

4 申请人应当首先选择受理代码（T01-04），其后选择2~5个至少跨两个科学部且分属不同
研究领域的申请代码，尽量选择到二级申请代码（4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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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和重大项目，可由一位申请人单独申请或两位申请人共同申请。

报告正文

24. 按照在系统中下载的本类项目2024年最新的正文模板填写。

25. 请勿删除正文开头“报告正文”四个字；请勿删除或改动本项目正文模板中的蓝色提纲标题

及括号中的文字；正文请合理增加小标题，层次分明，注意字体、字号、全角、行间距、段

间距的一致性，合理利用颜色、加粗、下滑线等突出重点，使专家方便审阅申请书。

26. 立项依据参考文献书写规范，列出所有作者、论著题目、期刊名或出版社名、年、卷（期）、

起止页码。

27. 年度研究计划时间与基本信息表研究期限一致。

28. 按要求填写申请人和项目组主要参与者正在承担的与本项目相关的科研项目情况，包括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和国家其他科技计划项目，要注明项目的名称和资助机构、项目类别、

批准号、项目名称、获资助金额、起止年月、与本项目的关系及负责的内容等。

29. 按要求填写已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况（对申请人负责的前一个已资助期满的科学基

金项目（项目名称及批准号）完成情况、后续研究进展及与本申请项目的关系加以详细说

明。另附该已结题项目研究工作总结摘要（限 500字）和相关成果的详细目录。

30. 申请人申请科学基金项目的相关研究内容已获得其他渠道或项目资助的，请务必在申请书中

说明受资助情况以及与申请项目的区别与联系，应避免同一研究内容在不同资助机构申请的

情况；

申请人同年申请不同类型的科学基金项目时，应在申请书中列明同年申请的其他项目的项目

类型、项目名称，并说明申请项目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31.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申请人或者主要参与者的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在申
请书中详细注明：

1 同年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各类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

2 与正在承担的各类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

个人简历

32.
1 申请人应先到信息系统中“个人信息维护”中完善个人简历，职称中不再提供“博士

后”选项，博士后人员请选择“无”；

2 主要参与者个人简历信息采用与申请人相同的在线方式采集。申请人应当通过信息系统

邀请主要参与者在线填写个人简历，并上传由系统自动生成的主要参与者 PDF版个人简历

文件，未按要求上传主要参与者个人简历的将无法提交项目申请；

3 申请人与参与人的姓名应与使用的身份证件一致，外籍人员姓名中单词间为1个空格，中

国国籍少数民族中的点应用中文全角居中点；

4 必须如实填写研究生导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不得错填漏填，只填写姓名（不要加上职称
和头衔），没有导师可填“无”，导师信息仅用于采集，不体现在简历PDF中；

5 简历中首行的职称与“科研与学术工作经历”的目前职称一致，且与前面 “项目组主要

参与者”表格一致；简历中学位信息与与前面“项目组主要参与者”表格一致；

6 “科研与学术工作经历”按时间倒序列出各时间段对应的职称，严禁不写中间职称只写

最高职称，国外访问学者经历阶段不能写国内的职称；博士联合培养的海外经历，如没

有国外的学位，学位处应填写“无”。

7 曾使用其他证件信息：若曾经使用其他身份证件作为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获得过项目资助

的，务必在此处进行说明；如果未曾使用其他身份证件作为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获得过

项目资助的，此处请勿填写内容；

8 近五年主持或参加的项目/课题的范围：自2019年（含）以来获批或者目前在研的项目/课
题（其中科学基金项目由信息系统按照证件号检索后自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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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代表性研究成果：

1 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在填写论文等研究成果时，应根据论文等发表时的真实情况，如实

规范列出研究成果的所有作者（发明人或完成人等）署名，不得篡改作者（发明人或完

成人等）顺序，否则基金委一票否决；

2 对于个人简历中的代表性论文，还应当如实标注本人署名情况，不得虚假标注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提供了6个选项：作者署名按姓氏排序、唯一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唯

一通讯作者、共同通讯作者、其他情况。

3 代表性论文需要上传全文PDF电子版后才可导入个人科研简历中，如需维护成果请在首页

中点击“个人成果”去维护，简历的研究成果中本人姓名应加粗显示。

附件

34. 附件中应提供5篇以内申请人本人公开发表的与申请项目相关的代表性论文电子版文件；代表

性专著应上传著作封面、摘要、目录、版权页等 PDF 扫描件。（除杰青、优青、群体项目不

需要在附件上传，其他项目都需要；文件过大可压缩上传。）

35. 有合作单位（且涉及经费外拨）的项目在附件上传经合作方主要参与者签字的分预算。

36. 科研伦理与科技安全要求：

1 涉及科研伦理的项目申请，和涉及人体组织、器官、细胞等的生物医学研究，应在附件中

提供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单位伦理委员会的审核证明；多单位参与的涉及伦理学研究的

申请需分别提供各参与单位或其上级主管单位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的证明文件；

2 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的项目需在申请书中说明知情同意书的签署程序；

3 涉及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研究的项目申请，应在附件中提供依托单位或合作研究单位的

生物安全保障承诺；

4 涉及科技安全（如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的项目申请，申请人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遵守相关规定，应在附件中提供所在单位科技安全保障承诺或审查意见。

37. 几类特殊要求：

1

2

3

4

5

6

无高级职称且无博士学位人员申请项目的，必须按要求提供 2 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同行

专家推荐信（推荐者应亲笔签名）。

非全职聘用的人员应在申请书中说明聘任岗位、聘任期限及每年在湖南大学工作时间，

并提供聘任合同复印件或人事处证明。

在职研究生（受聘单位是湖南文理学院），必须按要求提供导师亲笔签名的导师同意函

（须说明申请课题与学位论文的关系，承担课题后的工作时间和条件保证等）。如申请

人无高级职称，需要同时再附 2 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同行专家推荐信。

外单位依托我校申请的，须应当在申请书基本信息表和个人简历中如实填写工作单位信

息，并在附件上传与湖南文理学院签订的书面合同。

管理学部要求：作为项目负责人近5年（2019年1月1日后）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且3月20日前已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颁发的《结项证书》，2022年度作为申

请人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G字头申请代码)项目者，提交加盖依托单位法人公章《结项

证书》电子版。

重点国际合作项目需提供：1、 英文申请书； 2、合作研究协议书； 3、合作者在所在国

主持与申请项目内容有关研究项目的有效证明材料或近 3年发表的论文；4、外方确认

函。（仔细检查所有文件中项目名称、研究期限、双方单位名称、负责人姓名和职称等

信息应严格一致）

科研诚信与科技安全要求

38. 1 严禁冒名申请，严禁编造虚假的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

2 严禁伪造或提供虚假信息（学位、职称、工作单位、个人履历、研究生及博士后导师
等）；

3 严禁抄袭剽窃或弄虚作假，严禁违反法律法规、伦理准则及科技安全等方面的有关规
定；

4 研究成果时不得篡改作者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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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得使用存在伪造、篡改、抄袭剽窃、委托“第三方”代写或代投以及同行评议造假等
科研不端行为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申请科学基金项目；

6 不得同时将研究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项目类型、由不同申请人或经不同依托单
位提出申请；不得将已获资助项目重复提出申请；

7 不得将同一研究内容向不同资助机构提出申请；

8 申请人与主要参与者、依托单位与合作研究单位承诺，不从事任何可能影响科学基金评
审公正性的活动，并在项目申请和评审过程中严格遵守承诺；

9 申请人应当将申请书相关内容及科研诚信要求告知主要参与者，确保主要参与者全面了
解申请书相关内容，并对所涉及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合规性负责；

10 注意在申请书中不得出现任何违反法律法规或含有涉密信息、敏感信息的内容。


